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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哲学对“言语”之反思
——以王弼和僧肇为例

包 蕾

摘  要：借由魏晋时期道家哲学和佛家哲学两位代表性人物王弼和僧肇，在构

建自身哲学体系或进行哲学思考的过程中，基于语言使用之自觉和对语言局限性

之反思，比较道、释两家在探讨此一问题时的差异。因二人所处时代背景和所要处

理的议题的相似性，以及受到对方学派影响之可能性所构建出的共通平台，从三个

方面来比较两人在处理此一问题时的异同。一是语言使用的起点，即基于从事注

释工作和最高境界的“不可言说”所带来的语言自觉；二是名与实、名与理之间的

关系；三是语词使用中信息的传递问题，即对于言、象、意以及言、名、相的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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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之引入

将两套不同的思想体系放在一起，并不是简单的罗列就可完成的。从方法上

说，其可能形成的关系或者切入点，大略有三条脉络：一是做一种比较哲学，这当

然需要两种思想相应的有可比照的对象或相互链接的焦点；二是做一种域外的考

量，如于连（Francois Jullien）在《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哲人的对话》一书中，强调

站在他者的角度迂回地进入，即从外部来思索，以此来区分两者的不同；三是以其

中之一作为参照物，来比对另外的思想体系，这样因为侧重点的不同，可能会有主

次的差 别。

 作者简介：包蕾，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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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王弼和僧肇在语言使用过程中的一些观点和反思进行分析，就会牵涉何

以有这样的选题，以及为什么可以进行如此比较的问题。最初选择这个题目，只是

好奇为什么在王弼的《老子指略》和僧肇的《涅槃无名论》中会有相似的语句，而在

理解上却有很大的分歧，认为此议题或许可以作为研究魏晋时期道家和佛家思想异

同的切入点。深入研究后发现，真正比较起来，许多细节都有待重新厘清。能够将

王弼和僧肇的思想进行如此的比较分析，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 量。

一是王弼（公元 226—249）、僧肇（公元 384—414）二人生活时代背景相近，哲

学议题的关注点有相似之处。如汤用彤先生即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界异说繁

兴，争论颇多，在表面上看虽然很复杂，难以理清头绪，但实际上，究其根本，“实不

离体用观念”a，而其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介绍僧肇之学时曾说，“肇公之

学说，一言以蔽之，即体即用”b。唐君毅先生在《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之“中国

固有哲学之道与佛道之交涉”c一章中，也是重点比较了《肇论》中物不迁义与玄学

义，《不真空论》中有无、真俗与王弼、郭象有无义，《般若无知论》言心知与中国固

有思想中言心知三个大的方面的异同，其基本的立足点不是佛学体系内部，更多地

将其与当时的玄学背景作比较，认为在僧肇的思想中贯穿着传统中国哲学的内 涵。

二是两人对《老》 《庄》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并对此进行过研究。王弼注《老》

自不必说，瓦格纳（Rudolf G. Wagner）d、王葆玹e等学者亦将《庄子》列入王弼曾明

确知道且受其影响的书目。僧肇亦是少年时“志好玄微，每以庄老为心要”f，还曾

有学者 g专门分析《肇论》中引用《庄子》原文的出处及内涵，此外，亦有学者明确

提出僧肇受到玄学的影响，如汤用彤先生即认为当时的佛学受玄学家的影响，并且

将僧肇归入王弼派 h，吕澂先生亦认为《肇论》的部分内容，“不仅运用了玄学的语

句，而且在思想上也与玄学划不清界限”i。

第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王弼受到佛学影响的可能性。如吕澂先生即认为王

弼可能受到佛教般若思想的影响，如其文中说：“王弼的这种思想（指得意忘象、得

a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增订本），北京：昆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95 页。
b  同 上。
c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 （三），载《唐君毅全集》 （卷十六），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1991 年版，第

14—34 页。
d  瓦格纳：《王弼〈老子注〉研究》，杨立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723 页。
e  王葆玹：《正始玄学》，济南：齐鲁书社 1987 版。
f  惠皎著：《高僧传》，汤用彤校释，北京：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249 页。
g  安乐哲：《僧肇研究》，载张曼涛主编，《三论典籍研究》 （现代学术丛刊 48），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67—282 页。
h  汤用彤：《儒学、佛学、玄学》，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15 页。文中说：“当时佛学家所根

据之经为《般若经》及《首楞严经》，然佛家实受过去玄学之影响。属王弼派者为道安、竺法深、僧肇、慧
远、竺道生，研究《般若经》。属向秀派者有支遁、郗超，研究《首楞严 经》。”

i  吕澂：《中国佛学思想概论》，台北：天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2 年版，第 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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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忘言）与《易经》 《庄子》都有所不同，他特别提出了‘忘象’来，这就是一种新的

说法，很有可能是受到了般若‘无相’的启发。不过，这一点在王、何的著作中没有

明文说到，因为当时一般对外来学说是抱着拒绝的态度，很注意所谓严夷夏至防，

当然他们决不会说出自己是受到佛家的影响的。”a虽然这只是个推测性的结论，并

无充分的证据，但如果此一假说成立，那一个受道家影响继而从事佛教研究的人，

与一个受佛学影响而注释《老子》的人，他们的思想比较起来会是十分有趣味的。

本文对二人在语言使用问题上的探索和厘清，或者可以对这一推测性的结论起到某

种积极的作 用。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本文进行的不是王弼和僧肇哲学思想的整体比较，那将是

一个过于庞杂的议题。笔者选择的关注点，仅仅是二者在面临对于特殊对象的言说

问题时，所促成的某种语言使用上的自觉，由此，甚至不能说这是一种语言哲学的

比较，更确切地说，这只是二人在语言使用上的比较，因为前者还牵涉王弼与僧肇

在文本中的言说，是否究竟是针对语言这一对象所做出的说明、探讨与反思，还是

仅仅是某种言说上的方便等问题，而笔者所采取的切入点在于二人在语言使用上的

比较，尽量避开在上一方面过分的纠结，主要考虑的是在相似的时空环境下，面对

相近的议题，因所处立场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如果可能的话，亦想借此反映出二人

背后的世界观的不 同。

二、语言使用的起点——“注释”与“不可言说”带来的语言自觉

（一） 注释与读书笔记

在语言使用的起点上，王弼和僧肇有一个很类似的地方，那就是他们撰写文章

都不是单纯地用以抒发自己的情感，而是有所依凭。本文有关王弼语言使用问题

的讨论，集中参考《老子指略》与《周易略例》中的相关叙述，亦需考虑王弼在撰文

时会受所注释文本的影响和制约。而《肇论》中的第一篇《般若无知论》，是僧肇在

《大品般若经》译出后所写，某种程度上可看作读后感或读书笔记一类的体例，如参

照慧皎《高僧传》的记载，“因出《大品》之后，肇便著《般若无知论》。凡二千余言，

竟以呈什”b。《肇论》中其余的几篇，也大量援引《大智度论》 《中论》 《般若经》的相

关内容，并且从僧肇的生平看，亦多追随鸠摩罗什的译经活动，所以其写作的目的，

应该只是把经文中的相关内涵按照自己的理解表述清楚。虽然很多学者c将《肇论》

的四篇文章作为完整的哲学体系来解读，但笔者更倾向于这些篇目仅是僧肇依经所

a  吕澂：《中国佛学思想概论》，台北：天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2 年版，第 38—39 页。
b  慧皎：《高僧传》，载《大正藏》 （册 50），第 365 页，上。
c  如元康、德清、汤用彤、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许抗生（《僧肇评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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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某种诠释，并不是有意识地在进行哲学体系的建构。此外，王弼的注释，相较于

郭象的注《庄》，向来为多数学者所肯定，僧肇对佛教般若学的理解，也历来为人所

传颂，甚至有“秦人解空第一”的美誉。然而，注释者与文本的契合度越高，其在文

字上就越会受到限制，态度亦越谨慎，如此就会带来语言使用的第一层自 觉。

（二） 诠释对象的不可言说性

王弼和僧肇因所面对的诠释对象的特殊性，在各自的论述中，都不得不面临语

言使用的困境。如王弼在《老子指略》中即 说：

故可道之盛，未足以官天地；有形之极，未足以府万物……名之不能当，

称之不能既。a

然则，老子之文，欲辨而诘者，则失其旨；欲名而责者，则违其义也。b

而其在《老子注》中，还特意强调名、称、无称的区 别：

四大，道、天、地、王也。凡物有称有名则非其极也，言道则有所由，有所由

然后谓之为道，然则是道，称中之大也，不若无称之大也。无称不可得而名曰域

也，道天地王皆在乎无称之内，故曰，域中有四大者也。c（《老子注》二十五 章）

相类似地，僧肇在四篇文章中，多次提及其所要阐述对象的不可言说 性：

圣智幽微，深隐难测。无相无名，乃非言象之所得。d（《般若无知 论》）

覆寻圣言，微隐难测。若动而静，似去而留。可以神会，难以事求。e（《物

不迁 论》）

真谛独静于名教之外，岂曰文言之能辨哉？f（《不真空 论》）

涅槃之道，盖是三乘之所归，方等之渊府。渺漭希夷，绝视听之域；幽致

虚玄，殆非群情之所测。g（《涅槃无名 论》）

不管是圣智、空，还是涅槃境界，都不能以语言文字叙说，经中所称的有余涅槃、无

a  王弼：《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台北：华正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96 页。
b  同 上。
c  王弼：《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63 页。
d  僧肇：《肇论》，载《大正藏》 （册 45），台北：新文丰 1983 年版，第 153 页，上。
e  同上书，第 151 页，中。
f  同上书，第 152 页，上。
g  同上书，第 157 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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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涅槃，也只是为教化众生所做的假名施设，“有余、无余者，盖是涅槃之外称，应物

之假名耳”a。如此众多的说法，无非是要将佛教所讲之真谛、般若、涅槃排除在语词

之外，离相、离名、离事，离感官所限，非言象所得，非文言能辩，非群情所测的程

度。如梶山一雄在对龙树中观学派做界定时，即认为其哲学目的，“是要暴露名词与

现实存在的不一致”b，并将空性理解为“离语言的直观世界的本质”c。由此看出，这

种所诠释对象的不可言说性，亦足以促成二人在语言使用上的第二层自 觉。

（三） 圣人教化宣说的必要性

但应当注意的是，他们所依托的文本都包含了圣人的形象（孔、老、释迦）与

圣人的教化（道、空），而这种次一级的信息的传递，即王弼的注释与僧肇的读书笔

记，也包含了如何去理解和宣说这种教化。依照王弼的时代背景，正是荀璨将圣人

之意不可言说推向极端化之后 20 年左右，荀璨所主张的“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

糟糠”，虽然某种程度上是针对《系辞传》里“象”的使用不能达到圣人所要表达的

超越界的领域来说的，但其极端化的程度亦否定了经典所能传达圣人之意的能力。

王弼在面对此一挑战时亟需回答的就是，经典通过何种方式得以传达超出语言使用

范围的内涵，如圣人之意、老子之道等。正如瓦格纳所说的，王弼的分析“不是无

意义的练习，而是将这些文本从仅仅被当作‘圣人之糟粕’的处境中挽救出来、使

之成为可以理解的哲学文本的尝试”d。因此王弼虽认为对《老子》全文不能究其细

节，却仍有可把握的主旨大义：“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

已。”e相类似地，僧肇所处的环境同样面对需对经典做出重新解读的问题，其著述

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扫清格义佛教与六家七宗对“空”所做界定的错误之处，其

虽屡屡强调语言使用的限制，并说了如此多不能不能之后，仍未能免俗地撰写了

《肇论》的诸多篇目，表达出自己不能杜默的心情，因此有了“然不能自已，聊复寄

心于动静之际，岂曰必然”f，“然不能杜默，聊复厝言以拟之”g等文 字。

三、名实、名理间的关系——“名号不虚生，称谓不虚起”的肯定与否定

（一） 王弼：名号不虚生，称谓不虚起

王弼在探讨名实关系时，有三个主要的方向，一是校实定名、辨名析理，二是

a  僧肇：《肇论》，载《大正藏》 （册 45），台北：新文丰 1983 年版，第 158 页，中。
b  梶山雄一：《龙树与中后期中观学》，吴汝钧译，台北：文津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05 页。
c  同上书，第 49 页。
d  瓦格纳：《王弼〈老子注〉研究》，杨立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770 页。
e  王弼：《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95 页。
f  僧肇：《肇论》，载《大正藏》 （册 45），第 151 页，上。
g  同上书，第 152 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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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与称的区分，三是对名、称在使用限制上的界定。前两点可以被视为对名实关系

的肯定层面，第三点则是从否定的意涵上来 谈。

从与名相关的概念来看，包括理、实、形、分：

夫不能辩名，则不可与言理；不能定名，则不可与论实也。凡名生于形，

未有形生于名者也。故有此名必有此形，有此形必有其分。a（《老子指 略》）

参考相关学者 b对汉魏名理之学的论述，一般是认为其渊源可追溯至先秦名辨、墨

家、法家以至荀子，并与汉末品评人物之风、汉魏政治思想重刑名之论相关，一直

影响到后来的魏晋玄学。从引文中不难发现，王弼继承了传统上的强调辨名、定

名、名分的说法，但此时王弼所论说之“理”，已经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如所以然之

理、本然之理、必然之理、是非之理。c而此处的名理又关联于后文谈到的言意之

辨，如唐君毅先生即认为， “其特重此属于名言于所指之实物间之‘意’，亦同时特

重此‘不属于特定值物之意中之理’……今重此意，则乾坤之名与实物之关系松开，

而只与意中之理相连接……王弼之易学之进于汉儒之易学者，正在其能不重名象名

实之直接关系，进而重言意名理之关系也”d。不过从上文亦可看出，言理的基础仍

在辨名，因此名的重要性始终不能被忽 视。

在《老子指略》中，有关“名号不虚生，称谓不虚起”的论述有三个主要命 题：

（1）名必有所分，称必有所 由。

（2）名也者，定彼者也；称也者，从谓者也。名出乎彼，称出乎 我。

（3）名号出乎形状，称谓出乎涉 求。

从上述的命题，亦可看出王弼在语词使用上的谨慎性，其严格区分了名与称的不

同e，名——所分、定彼者、出乎彼、出乎形状，称——所由、从谓者、出乎我、出乎

涉求。名的确立，与客观上存在的事物相关联，而称则更多地来源于主体。牟宗三

a  王弼：《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台北：华正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99 页。
b  如王葆玹认为王弼此处的观点来自名家，参见王葆玹：《正始玄学》，第 161 页：“似是由形名的研究走向

形名的否定，以形名学为出发点而以无形无名的形上学为归 宿。”
c  钱穆先生认为，王弼理的用法是有多层含义的，“然则弼之用理，有所以然之理，有必然之理，有是非之

理，此皆越出《老子》本书以为说也”，并认为其对宋明理学、竺道生的顿悟思想以及华严宗的理事说法
都有影响。（钱穆：《庄老通辩》，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327—355 页）

d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载《唐君毅全集》 （卷十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1991 年版，第
51—52 页。

e  依唐君毅先生的说法，名与称的差别始于尹文子：“此名与称谓之分，非始自王弼。吾人前论周秦诸子对
名之道尝引及尹文子：贤不肖善恶之‘名’，宜在‘彼’，亲疏赏罚之‘称’，宜属‘我’。称谓乃顺此我之主
观之涉求或肯可之活动，而为言。凡依主观涉求或肯可之活动，而有之言，亦皆不可说是一客观之名。”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 （二），载《唐君毅全集》 （卷十五），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1991 年版，第
3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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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 a认为，名是可名之名，“定名”；称是不可名之名，非定名（虚意）。瓦格纳 b

认为，王弼是将传统的定义称为“名”，探索性的字号称为“称”“谓”。这种区分作

为指导性的原则屡屡见于《老子注》中，如二十五章注中“名以定形，混成无形，不

可得而定，故曰，不知其名也。夫名以定形，字以称可，言道取于无物而不由也。

是混成之中，可言之称最大也”c。名和称之外，王弼还有更高一层的用于描述本体

的方式，那就是无称之域，“无称不可得而名曰域 也”。

王弼虽然肯定名、称都有指涉的意义，但是笔锋一转，却连带出二者的局限性

来，“故名号则大失其旨，称谓则未尽其极”d。究其原因上来看，名必有所分 →有

分则有不兼 → 不兼则大殊其真，名被限定在相应的形及位分之中，因其确定性的

框架而难以表示“全”的意涵，这就好比个别和一般的差别；称必有所由→ 有由则

有不尽 → 不尽则不可以名，称由于包含了主体的理解和建构，其只能涉及主体所

关照到的面相，如瞎子摸象，只见部分，不见整体。不过瓦格纳偏向于认为此种限

制性的否定是基于“名”而非“称”，“名必然会‘大殊其真’，而称只是无法穷尽‘所

以’的特征。……这些称谓的优点是它们允许关于‘所以’的相互排斥的论述并立，

这一做法可能受到有逻辑必然性的规则的驳难。哲学主体不会在某个人的论点的

逻辑客观性中消失，而是通过其推测的特殊性显现在论点中”e。这就呈现出王弼认

可语言在探究圣人之意时的积极作用，而牟宗三先生f亦强调在称谓未尽其极后不

断向新面相转换与解说的补救性的意义，这就好比虽无法达到，但通过尽可能多的

面相的呈现而最终不断趋近的可能 性。

（二） 僧肇：名号不虚生，称谓不自起

僧肇的论述中，亦出现了“名号不虚生，称谓不自起”这种相近的说法，见于

《涅槃无名论》中“有名”对“无名”进行的第一个非 难：

夫名号不虚生，称谓不自起。经称有余涅槃、无余涅槃者，盖是返本之真

名，神道之妙称者也。g（《涅槃无名 论》）

a  牟宗三：《才性与玄理》，载《牟宗三先生全集》 （卷二），台北：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 2003 年版，第 151 页：
“凡可名之名皆‘定名’。不可名指名，则非定名。王弼下文分辨‘名号’与‘称谓’之不同。于定名，曰
名号。于非定名，则曰‘称 谓’。”

b  瓦格纳：《王弼〈老子注〉研究》，杨立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784 页。
c  王弼：《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63 页。
d  王弼：《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台北：华正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98 页。
e  瓦格纳：《王弼〈老子注〉研究》，杨立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785—789 页。
f  牟宗三：《才性与玄理》，载《牟宗三先生全集》 （卷二），台北：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 2003 年版，第 176 页。

文中说：“即称谓亦未能尽其极，故必递相救递相遮，经由辩证之诡词以求尽其 极。”
g  僧肇：《肇论》，载《大正藏》 （册 45），台北：新文丰 1983 年版，第 158 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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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主要涉及名号、称呼与其所指代对象的关系，只不过，此种观点借由“有名”之

口说出，即是被认作常情或世俗的观点在态度上应予以否定的。但应当注意的是，

一种论述说了什么和对这种论述采取怎样的态度，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即便僧肇对

此持批评的态度，亦不能否认这里实际蕴含着僧肇对世俗之人此种看法的理解，既

然包括了僧肇的理解，就自然有与王弼的诠释进行比较的意义。相类似的非难亦见

于《般若无知论》，难者（亦可做一般常人的态度）对物、名的对应关系之间有一个

预设，这就牵扯到名与实的问 题：

夫物无以自通，故立名以通物。物虽非名，果有可名之物当于此名矣。是

以即名求物，物不能隐。a（《般若无知 论》）

此上两种可以作为僧肇所认为的一般常人对名、实的见解。其一是认为有名即应有

物与之相对应，重点在物；其二是认为，名的建立是因物而来，所以名可以反映物

的实际情况，重点在名；虽然二者有所差别，但是关于名实关系的一一对应则是确

然 的。

在《涅槃无名论》中，僧肇首先是在名、形的有限性上来反驳上文中“有名”对

名号、称呼的执 著：

而存称谓者封名，志器象者耽形。名也极于题目，形也尽于方圆；方圆有所

不写，题目有所不传。焉可以名于无名，而形于无形者哉。b（《涅槃无名 论》）

在《物不迁论》中，亦有相类似的说 法：

是以言去不必去，闲人之常想；称住不必住，释人之所谓往耳。c（《物不

迁 论》）

德清在《肇论略注》d中将去住与生死涅槃相勾连，或有过度解说之嫌，但其说此处

a  僧肇：《肇论》，载《大正藏》 （册 45），第 153 页，下。
b  同上书，第 158 页，中。
c  同上书，第 151 页，中。
d  释德清在《肇论略注》对其的解说是：“此释圣言难测，教人离言体妙也。言去言往，乃生死法也。住，乃

涅槃常住之果也。凡圣人言生死迁流，不是实有可去之相，但防闲凡夫执常之想耳。所称涅槃常住，非
是实有可住之相，但破二乘厌患生死之情耳。其实生死与涅槃，二俱不可得，岂曰定有生死可遣，实有涅
槃可留也。” （德清：《肇论略注》，载《卍续藏经》 （册 46），台北：中国佛教会影印卍续藏经委员会 1968 年
版，第 334 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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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肇谈流逝、谈停止，都是针对某一方面的执著，方便言教，而不能固守语词所表

达的含义，这一点却是十分明确的。而在《不真空论》中，僧肇对名、实关系的问题

有两段更为清楚的论 述：

夫以物物于物，则所物而可物；以物物非物，故虽物而非物。是以物不

即名而就实，名不即物而履真。然则真谛独拔于言教之外，岂曰文言之能辨

哉？a（《不真空 论》）

夫以名求物，物无当名之实；以物求名，名无得物之功。物无当名之实，

非物也；名无得物之功，非名也。是以名不当实，实不当名。名实无当，万物

安在？b（《不真空 论》）

在第一段中，不同的“物”字在使用上，具有不同的词性和含义，整段的意思

翻译过来就是，以“物的名称”命名某种“物”，那么这种“物”就可以以相应的“物

的名称”来命名，像山河大地；以“物的名称”命名不具有“物”的性质的存在（非

物），虽然有“物的名称”，但是并不因此就具有了物的性质，仍然是“非物”，像龟

毛兔角，所以“物”不会因为拥有了名称而成为真实，“名”也不因为与“物”有了相

应的关系就具有物之实，而仍然只是“名”而已。“名”可以同样地应用于“物”与

“非物”之上，“名”和“物”不会因为彼此的链接而增强相互的效应，这样，就相当

于分解了“名”与“实”间对应的关系。而真谛也不能用名言来表 达。

在第二段中，僧肇又进一步地强调，从“名”或“物”的一方去对应另一方的困

难性，从名称不可能去寻求到与此名称完全对应的物，比如从杯子这样一个概念出

发，寻找到的只能是各种形态的杯子，而不能找到一个完全对应于这一概念的杯子

的实物。同样地，从物来求名，即想要找到能够完全表达这个物的名称，也是不可

能的，因为它们没有任何名称具备得物的功用。这样的论证逻辑与思路，与上文

是对应的，但是接下来，僧肇所说“物无当名之实，非物也；名无得物之功，非名

也。名实无当，万物安在？”则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如何以一种对应关系的不成

立，进而推导到物本身不存在的问题呢？元康在《肇论疏》中说：“名不当实，则名

非名矣；实不当名，则实非实矣。名实不当，万物皆空，故云安在。”c这个还是回到

了《不真空论》本身的内涵来说这样的名实关系，因为《不真空论》本来就是在论证

不真即空、不真故空的道理，一般世人所说的真实，即是认为事物是一是常，但在

经过实际观察后发现，万物皆在缘起法的流转之中不断变化，无所谓常恒不变的存

a  僧肇：《肇论》，载《大正藏》 （册 45），第 151 页，中。
b  同上书，第 152 页，下。
c  同上书，第 174 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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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缘起而无自性，因而是空的，其被世俗人所认为的独立自足恒常的自性，无

非是语词概念带来的假象而已，以缘起性空来看待事物的实相，就可以超脱语言思

维的束缚。或者从相反的方面来看，只有去除掉虚假的语言思维所带来的执著和分

别，才能够直面事物的本来真实的情状，也就是“空性”，因此，僧肇才说“万物非

真，假号久矣”a。

四、语词使用中信息的传递——言、象、意与相、名、言

（一） 王弼：言、象、意

首先，如不考虑《系辞传》的主要内涵是解说圣人之意，仅就文本内部结构逻

辑关系予以考察的话，笔者倾向于将《周易略例》b中有关言、象、意的推论分成四

个层 次：

第一 层：

1.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 也。 2.  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 言。

3.  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 意。 4.  意以象尽，象以言 著。

在这一层次中，言、象、意间的关系，相对地呈现出比较积极的因素，其关系

的表达词用“出” （“明”）“尽”“生”“观”这样的词语带出来。而从言、象、意的推论

关系来看，会有两个顺序的差别，首先从发生学的角度（即作者写作的角度），应

该是先有意，之后为表达意而做象，为表达象而做言，这姑且可以称作正序的排列

（意—象—言）；而从解释者的角度（或者称阅读者、诠释者的角度），其直接所面对

的已经是高度抽象化的语言文字，进而反推至其所依托的象，再由象推测作者所真

正要表达的意，依这个顺序可以叫做逆序的排列（言—象—意）。这样，在第一层

中，王弼所论述的内容，明显是按照两个不同的次序的，句 1 强调的是“象”和“言”

的作用，可以将其看作正序的排列，句 2 强调的是观象和观意，应可被看作逆序的

排列。然其各自的结论（句 2 与句 4）却表示出相近的内涵，那就是言可以尽意的

积极作 用。

第二 层：

5.  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 象。 所得推论

6.  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 也。 所用譬喻

a  僧肇：《肇论》，载《大正藏》 （册 45），第 153 页，上。
b  以下所引《周易略例》的文本，出自王弼：《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591—6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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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层次中，采取了推类论证的方式，交代了上文中的积极因素是在什么情

况下被肯定的，那就是在被用作一种工具的时候，筌、蹄，都是用于捕获物的工具，

进而带出“忘言”“忘象”的说法。此处可参考《庄子·外物篇》的相关内 容：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

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 篇》）

不过在《庄子》文本中，蹄、筌之喻所表述的同一个内涵，强调的都只是“言”和

“意”间的关系而已，而王弼则将其同时用在了言与象、象与意这两层关系上，并且

否定了《系辞传》中象可尽意的说法，这就包含了其自身理论的建构问 题。

第三 层：

7.  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 也。 援用上层结论

8.  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 也。 区分相对集合

9.  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

存者乃非其言 也。
对结论 8 的解说

此一层中，因上一层带出言、象的积极因素在作用层面，作为工具性使用的，

强调其与背后所指向的有本质上的差别。由此，王弼划分出相对概念的集合，如

“存言者”与“得象者”“存象者”与“得意者”间的不一致，之所以有如此的不一致，

从发生的脉络上来谈，象生于意，此一生的过程一旦完成，就介入主观的因素，因

为从指涉作用涉及的三个方面，能指、所指、指涉行为来看，是难以脱离主体的再

创造过程的，所以如果在行为结束后仍系于作为工具存在的中介，其所把握到的也

仅仅只能是工具自身而已，其存 X 者非得 X 者。

第四 层：

10. 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 也。 集合的排斥作用

11. 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 言。 个别到一般

12. 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 也。 对象数派的否定

此一层依据上文中“存 X 者”与“得 X 者”的不一致，进而推导出，作为“存

X 者”集合的相反一面，由存言者、存象者推至忘言者与忘象者，“忘 X 者”是真能

“得 X 者”，但王弼在此处有进一步的延伸，就是从单纯的作为者上升到一般的陈述

的状态，即由忘言者到忘言、忘象者到忘象，由个别的情形推至普遍一般的情形。

虽然结合《系辞传》的具体内容，王弼在这里主要要否定的是针对象数派执著于象

的内涵而采取的种种做法，“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意苟应健，何必干乃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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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提出“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的说法，不过，根据第四层次的推论，已经带出

王弼这里有将此一论断去情境化，以达成其绝对化的倾 向。

（二） 僧肇：言象意的使用以及言、名、相

1. 言象

在王弼那里，或可说对言、象、意的使用还脱离不了《易传》的具体环境，但当

这种思维方式被固化下来并传承下去，至僧肇那个时代，在使用时又具有什么样的

意涵呢？瓦格纳即认为，王弼的这种思想，不仅影响到了僧肇等佛学家对佛教语言

本质的看法，并且是以一种方法论的姿态传递下去的，如其在文中说：“在王弼死后

的数个世纪里，竺道生和僧肇等佛学思想家广泛第运用玄学概念，王弼对《庄子》这

则故事的解读成为关于佛学语言本质的基本参考，并且自此，所有涉及鱼筌 / 兔蹄

的哲学语言最终被化简为‘蹄筌’，用以指圣人关于道的语言的工具性和必然的标志

性格。王弼已将这一比喻转变为处理圣人遗产的明确的、一般解释学策略。”a在僧

肇的论述中，曾有七次提到“言象”这种说法，如“独拔于言象之表，妙契于希夷之

境”b“无相无名，乃非言象之所得”c“果出有无之域，绝言象之径”d等等。值得关

注的是，言象这种表述方式，仅见于《般若无知论》以及与其相关的《答刘遗民书》

与《涅槃无名论》中，另两篇并无这样的语词，而只提到如“象”“文言”此类说法。

而般若是阐明佛的智慧，涅槃是论述佛的境界，可以说都是与佛的存在状态（圣人之

意）相关联，这不能不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受了王弼的影响，不过在此种表象之下，亦

应看到其与佛教义理的关联之处，如僧肇谈言象是借由有、无问题来介入的，其 言：

夫有也、无也，心之影响也。言也、象也，影响之所攀缘也。有无既废，则

心无影响。影响既沦，则言象莫测。言象莫测，则道绝群方。道绝群方，故能

穷灵极数。穷灵极数，乃曰妙尽。妙尽之道，本乎无寄。e（《答刘遗民 书》）

然则有无虽殊，俱未免于有也。此乃言象之所以形，是非之所以生……庶

悕道之流，髣髴幽途，托情绝域，得意忘言，体其非有非无。岂曰有无之外，别

有一有而可称哉？f（《涅槃无名 论》）

这种从有、无、亦有亦无（此亦是“有”的层面，如称“有无虽殊，俱未免于有”，就

是从此处来谈）、非有非无（超于有无）的四个不同层面来看待事物的做法，就明显

a  瓦格纳：《王弼〈老子注〉研究》，第 793 页。
b  僧肇：《肇论》，载《大正藏》 （册 45），第 153 页，上。
c  同 上。
d  同上书，第 158 页，下。
e  同上书，第 156 页，上。
f  同上书，第 159 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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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论》阐明的“不二中道”的理论。此处需要说明的是，“不二中道”相较于“缘

起法”，是在不同层次上来谈。佛教就现象层面的色、声、香、味、触、法，予以现前

的观察和检验，并由此作为基础确立什么是正确的知识，而在观察的过程中，发现

世间万物，皆在变化流转之中，如观察色无常，受、想、行、识无常，由此得出事物

是缘起的，一切法是空的，此种道理正是缘起法所处理的问题。而《中论》“八不”

所带出的概念，生、灭、常、断等，并不是像色、声、香、味、触、法这样对现象层面

的指称词，是对现象之物作出判断的判断词，而不二中道所要处理的正是对这些判

断词作出判定，所对治的是世俗中人们往往执取相对概念一边的做法，而强调应不

落于两边，取于中道。因此僧肇所谈的有无，与玄学存有论上的有无是有很大区别

的，应将其看作判断词的有无，是在一种语词概念做界定的层面，这也是为何会有

“心之影响”以及“影响之所攀缘”一类的说法 了。

2. 言、名、相

此外，僧肇除了言象之外，还从言、名、相三者的关系阐述了语言的传递问 题：

夫言由名起，名以相生，相因可相，无相无名，无名无说，无说无闻。a

（《涅槃无名 论》）

这里的名、相连用，类似于唯识学派五法中的分别、相、名等内容，分别涉及主观认

知的方面，“相”就涉及自相，而“名”则牵扯共相的层面，如吕澂先生认为：“讲空

性，不能仅从‘名’上讲，而且也要从‘相’上讲。假名（名）是空，缘起（相）也是

空，所以在《中论》里空与假名是合起来讲的。”b这里的“可相”者，是指心于“相”

上印可分别，因此言“可相”实则在谈“相”由心现的问题。这就与言、象、意的结

构不大一样，强调的是人于心上的妄想分别，也就是人的认知作用对于真实的干

扰，前半句认为言说是因为名、相而起，名、相从妄想而生，后半句则依次排遣前

文，若名、相两忘，则随后的言说、听闻亦不可得。c

五、结论

本文选取了魏晋时期道、释两家的两个代表人物——王弼和僧肇，基于他们所

a  僧肇：《肇论》，载《大正藏》 （册 45），第 159 页，中。
b  吕澂：《中国佛学思想概论》，台北：天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2 年版，第 59 页。
c  参见德清：《肇论略注》，载《卍续藏经》 （册 46），台北：中国佛教会影印卍续藏经委员会 1968 年版，第

361 页，上：“此意责名家执名相以求无言之妙道。故就有无以求之，非得无言之旨也。谓凡言说从名相
而起，名相从妄想而生，故曰相因可相。若名相两忘，则言说俱无，言说既无，则从何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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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哲学对“言语”之反思——以王弼和僧肇为例

处的相近的时代背景和所面对的相似的哲学议题，并且又同时具有受到对方学派思

想影响的可能性所构建出的共通平台，以对语言使用的自觉和反思作为切入点，比

照二人思想上的异同。首先，区别于以往学者将僧肇的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哲学体

系的建构去考量，本文从二人对经典的注释或解读这样具有限制性的写作情境入

手，基于这样的立场，重新去思考此种诠释者的身份在对二人思考语言问题时起到

的作用，即如何使用语言、语言在表达最高境界或真实时的限制，以及圣人教化言

说的作用。其次，讨论名、实、理之间的关系时，虽然二人都谈及“名号不虚生，称

谓不虚起”这样的语句，但在使用上却有所不同；王弼倾向于将“名”与“称”作出

区分，既肯定“名”“称”的积极意义，也意识到二者的局限性，而提出无称不可得

之“域”，并更注重“名”与“理”之间关系的探讨；僧肇则是基于佛法的教说无外

假名，认识到缘起性空，诸法无自性非真实，破除掉凡夫对于语词概念的执著来谈

名、实间的关系。最后，在面对语言信息从文字、图像、名称等的传播上来看，如何

保证其真实内涵的传递，就涉及言象意的讨论；王弼在《周易略例》中，将原本附属

于《周易系辞传》的说明上升到一种学理思辨的层次，并以一种方法论的姿态被保

留下来，影响到后世；僧肇虽然也继承并使用了“言象”这样的说法，但在使用上则

是以佛教惯常所探讨的有、无问题作为介入点，且此是一种基于判断词使用方式的

有、无，而非魏晋玄学所讨论的存有论意义上的有、无，此外，又约略带出与此相近

的言、名、相的问题的讨论作为比照，说明佛教所认可的真实不仅离于语言，也离

于分别认知。从上述三个方面不难发现，在起点相近的情况下，因为二人所选哲学

理路的不同，虽在某些方面有相互交合的部分，仍存在较大差异。此外，值得一提

的是，据《高僧传》所载，僧肇是因读《维摩经》而由老庄转向佛学，此经一直被后

世所称道的，除其本身宣扬的世间、出世间不二，不离世间的菩萨行外，就是维摩

杜口这种对世间实相的默言态度，这或许可以解释僧肇在某些方面虽然受王弼言意

思想的影响，但在最终态度上仍否决掉一切语词名相的积极意义的做法 了。

（责任编辑：肖志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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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dom as human essence in his lecture course The Essence of Human Freedom from 1930. He generalizes and 

sharpens the Kantian notion of practical freedom and characterizes human freedom as self-binding, i.e. en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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